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牵头部门任务函告书

（2015年度）

各系部、科室：

为切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根据学校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结合学院工作实际，现将各系部、科室牵头负责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予以函告，请结合工作实际全力抓好落实。

一、总体要求

1.教育提醒本部门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工作纪律。

2.教育提醒本部门党员干部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作风建设有关规定，大力整治“四风”。

3.部门负责人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能将廉政工作与本部门业务工作一同研究部署、检查推进，并及时作好总结。

二、具体工作任务
见附表

三、工作要求

请贵部门针对任务函告书，于6月底前做好今年上半年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自查和分析工作，12月底对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将书面报告送院党委。联系人：娄丹华，电话5246。
特此函告。

 

外国语学院党委
2015年5月18日

